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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云南公投大理管理处召开
“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
制 度 动 员 会 ，会 议 提 出 重 点 抓 好

“41122”活动，切实转变党员干部、各级
管理人员的工作作风，并落实为基层
站点或基层职工办实事、办好事制度。

为找准存在问题，使“四群”教育
有的放矢，管理处在春节前面向广大
基层职工，对“站管人员的满意度”、

“站管人员工作存在的不足”、“站点当
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管理处的
意见建议”等进行问卷调查，广泛征求
意见建议共 41项，找准了“四群”工作
的着力点，并为下一步工作明确了各
职能科室责任和限时整改等措施，对

职工的合理要求、意见等进行研究解
决和反馈。

为了深入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
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管理处重点落
实五项工作：

一是落实领导干部联系基层站点
制度。用 5 年时间，管理处副科以上
干部深入基层时间不少于 5个月。处
领导到联系点调研指导工作每季度
不少于 2次。处领导班子成员要在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每年形成 1-2 篇调
研报告。要求干部撰写民情日记、民
情报告。

二是继续认真贯彻落实管理处上
一年已实行的《机关人员驻站工作制

度》，机关各科室人员每两个月安排驻
站不少于 2天。实行机关人员驻站登
记制度，每次驻站记录驻站时间、所做
工作，解决问题等交党群工作部备案。

三是结合“五必谈”开展交心谈心
工作，每位机关职工与 10名基层站点
职工交心谈心，每位基层站点管理人
员与 10名一线职工交心谈心，并填写
好交心谈心记录表。

四是要求机关干部、职工以驻站
为平台在调查研究、同吃、同住、同劳
动的过程中，通过接“对子”帮扶等形
式，每年为基层站点或基层职工每年
办 5 件以上的好事、实事。所办的好
事、实事在驻站登记表中反映。

五是开展“一站一品牌”、“一站一
特色”2 项活动，在各基层站点启动以
班组考核为核心的“一站一品牌”优质
文明服务品牌创建活动，通过活动提
升为社会群众提供优质文明服务的能
力和水平。启动“一站一特色”职工文
化建设活动，丰富基层职工业余文化
生活。

通过上述措施，管理处将四群教
育工作纳入中层、基层干部的考核内
容进行考核，充分利用简报、网站、宣
传栏等平台，及时总结、宣传、推广好
的做法和经验，营造良好的氛围，把

“四群”教育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工作
引向深入。 （何冠华）

云南公投大理管理处多举并措开展“四群”工作

云南省第八届农民运动会将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2 日在我州大理
市举行，为组建一支数量充足的志愿
者队伍，在农运会期间为代表团、运
动员、观众和其他相关人员提供优质
的志愿服务，现农运会志愿者工作处
面向社会招募100名社会志愿者。

一、招募对象
在大理州大理市工作、生活、学

习的社会各界人士。
二、报名条件
1、自愿参加云南省第八届农民运

动会志愿服务；
2、身体健康；
3、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4、能够在赛会期间承担相应岗位

职责，在志愿者工作处安排的时间和
岗位全过程服务；

5、具备基本的汉语交流能力；
6、年龄在18-35周岁。
三、报名方式

1、报名时间
2012年3月1日至2012年3月10日
2、报名方式
申请人可携本人身份证到共青

团大理市委自愿报名，报名热线：
2312477；联系人：王瑜；报名地址：大
理经济开发区富海路189号。

四、志愿者职责
社会志愿者将在农运会比赛期间，

主动为农运会服务，不固定工作时间、
地点，为全省各地来大理的运动员、官
员、媒体记者、观众游客和广大市民提
供交通指引、信息咨询等基本服务，宣
传大理，倡导文明、公益、奉献精神。

凡被录用的志愿者可获得农运
会志愿者服务证和徽章。

省八届农运会筹委会志愿者工作处
共青团大理州委
大理州教育局
2012年3月1日

□ 记者 李灿梅 文／图

2 月 27 日上午，大理州、市公安机
关在下关人民公园联合开展预防和打
击非法集资犯罪宣传活动，这是我州公
安机关开展整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的
内容之一。日前，记者就非法集资的表
现形式、欺骗手段等相关问题采访了州
公安局经侦支队有关负责人。

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

照法定程序、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
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
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
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
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
给予回报的行为。

非法集资有如下特征：未经有关部
门依法批准，包括没有批准权限的部门
批准的集资以及有审批权限的部门超
越权限批准的集资；承诺在一定期限内
给出资人还本付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即社会公众筹集资金；以合法形式掩盖
非法集资的性质。

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非法集资活动涉及内容广，表现形

式多样，从目前案发情况看，主要包括
债权、股权、商品营销、生产经营等四大
类。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

1、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
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

2、以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债券、
彩票、投资基金等权利凭证或者以期货
交易、典当为名进行非法集资；

3、通过认领股份、入股分红进行非
法集资；

4、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
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5、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
让、发展会员、商家联盟与“快速积分

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
6、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或者

地下钱庄进行非法集资；
7、利用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构造的

“虚拟”产品，如“电子商铺”、“电子百
货”投资委托经营、到期回购等方式进
行非法集资；

8、对物业、地产等资产进行等份分
割，通过出售其份额的处置权进行非法
集资；

9、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
行非法集资；

10、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非
法集资；

11、利用互联网设立投资基金的形
式进行非法集资；

12、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
非法集资；

13、利用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咨
询公司、投资理财公司等投资中介机构
从事高利贷活动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常用欺骗手段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为

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
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
引诱许诺高额回报。为延缓犯罪行为
的败露，犯罪嫌疑人在非法集资前期，
一般都能够按照承诺的高息予以兑付，
从而诱使集资规模迅速增长。

二是编造虚假投资项目。不法分
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
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
设、实践“经济学理论”等旗号，以订立
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高额
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三是虚假宣传造势。为吸引公众
集资，犯罪嫌疑人大多在宣传上大做文
章，以达到利用媒体造势，欺骗社会公
众的目的。犯罪嫌疑人往往投入数百
万元至上千万元资金，在当地电视台和
省外的一些财经访谈节目中大肆宣传

公司投资项目可观的经济效益，诱导集
资群众认为涉案公司经济实力雄厚，信
誉度高。有的还通过网站、博客、论坛
等网络平台和QQ、MSN等即时通讯工
具，传播虚假信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非法集资的社会危害
非法集资活动具有很大的社会危

害性。一是非法集资使参与者遭受经
济损失。非法集资犯罪分子通过欺骗
手段聚集资金后，任意挥霍、浪费、转移
或者非法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
严重者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二是
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
序，极易引发社会风险；三是非法集资
往往集资规模大、人员多，资金兑付比
例低，处置难度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
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非法集资涉嫌六种罪
非法集资主要涉嫌以下六种罪名，

分别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非法经营罪、合同诈骗罪、擅自发行

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和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

参与非法集资损失自负
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

活动取缔办法》第 5条规定：“未经中国
人民银行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设立金融机构或者擅自从事金
融业务活动。”各类非法集资活动均为
非法金融活动；第18条规定：“因参与非
法金融业务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
承担”。因此，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利益不受法律保护。

为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不要相信
“天上掉馅饼”神话，要保持清醒头脑，
当心身边的各类非法集资陷阱。如遇
非法集资犯罪线索，要及时报警。

>>>链接·相关案例

●浙江银泰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非
法集资案主犯季文华、季林青、季胜军，
2003年至2008年伙同他人以开发房地产

为由，采取支付高额利息、发放集资奖励
等手段，非法集资50余亿元，季文华一审
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季林青、
季胜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辽宁省营口东华集团 2002 年 7
月至2004年12月间，以养殖蚂蚁为名，
以给予投资者 35%-60%不等的高额利
息为诱饵，通过设立的13家分公司及代
办点，向3万余名群众非法集资近30亿
元。2007年2月，辽宁省营口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宣判，主犯汪振东犯集资诈
骗罪，判处死刑，其余案犯，以犯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戴雁、梁莉等人1997年8月至2005
年5月间，以支付高额利息为诱饵，采用民
间“拢会”的方式，先后“拢会”41个，向900
余名群众非法集资4000多万元。2006年
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
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戴雁、梁莉有期徒刑4
年至7年。 （李灿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云南省第八届农民运动会社会志愿者招募启事

热线提醒

大理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提
醒：从 2 月 24 日起，按照城市道路
交通组织优化方案设计，我大队对
下关城区以下部分路段交通组织
工作进行优化调整——

1、将天宝街正阳时代广场至
子河茶街口段北向南单向通行改
为双向通行，双向通行段道路禁止
机动车停放，子河茶街单行措施保
持不变；

2、对大凤路与嘉士伯大道口
（老下关三中路口）南侧道路车行道
功能进行调整，由左至右设置掉头、
左转、直行、直行右转四个车道，并
对信号灯配时进行优化设置。

自行车被盗物管是否担责

市民董先生留言：我是大理经
济开发区双鸳路珠海都市花园住
宅小区的住户，每个月我都按时足
额缴纳物管费，近日，我的一辆自
行车停在小区内被盗，请问此种情
况物业管理方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当心小偷

市民许先生来信：这段时间，
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下关 1 路、
11 路公交车上经常有小偷扒窃，
他们一般在下关饭店站、泰兴市
场站上车，小花园站、龙山菜场站
下车。

提醒大家乘坐公交车时提高
警惕，保管好自己的财物。

整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正在进行，州公安局经侦支队就相关问题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当心您身边的非法集资陷阱”

民警在向群众宣讲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民警在向群众宣讲打击非法集资犯罪。。


